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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增加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或“保荐机构”、 “保荐人”）

作为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康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以下简称“《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对华康股份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

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739 号），华康

股份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3,030,23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30,302.30万元，共计募集资金 130,302.3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963.77万元

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338.5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

755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华康股份披露的《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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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100万吨玉米精深加工健康食品

配料项目
247,888.15 129,338.53

合计 247,888.15 129,338.53

三、本次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情况

1、增加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100万吨玉米精深加工健康食品配料项目”原实施主体为舟山华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华康”）。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整体业务发展战略

及产业布局规划，公司拟新增浙江精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攻食品”）

作为该项目实施主体，调整后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舟山华康、精攻食品两家主体，

本次调整不改变原募集资金用途、项目建设规划及建设内容。

图 1 100万吨玉米精深加工健康食品配料项目总工艺流程图

“100 万吨玉米精深加工健康食品配料项目”于 2022 年 8 月启动，一期项目

建设期为 5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建设期 2年，主要以液体糖浆类及部分晶

体糖醇产品为主；第二阶段建设期 3年，膳食纤维、变性淀粉等新的产品线会陆

续投入建设。截至目前，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应募投项目

“100万吨玉米精深加工健康食品配料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随着项目一期第一阶段建设逐步落地，生产线全面投产，公司运营过程中存

在混合生产、核算精细度不足等问题，为匹配已投产产线精细化管理需求，结合

当前实际运营现状，并经公司管理层慎重评估、 董事会集体研究后， 决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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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整体工艺流程图规划启动业务板块独立拆分工作：项目生产流程前端的精

制淀粉乳、玉米蛋白、纤维饲料、玉米胚芽等相关生产及经营业务由新增实施主

体精攻食品承接运营；项目其余生产业务及对应经营工作，仍由原实施主体舟山

华康负责落地实施。

本次新增项目实施主体后，公司将精制淀粉乳、玉米蛋白、纤维饲料、玉米

胚芽相关生产及经营业务配套的固定资产，通过租赁方式交付精攻食品使用，保

障其相应环节生产业务有序开展。相关固定资产租赁价格将按照市场租金水平确

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增加实施主体的原因

（1）破除混合生产瓶颈，落地精细化独立核算模式

舟山华康现有厂区布局淀粉、玉米油、糖浆、糖醇、麦芽糊精等多条生产线，

整体生产流程冗长、各工序交叉重叠，导致成本归集难度大、核算颗粒度粗，无

法支撑精细化效益管控需求。本次将相关业务划转至其全资子公司精攻食品独立

运营，实现业务板块在物理生产、财务核算层面的完全剥离。通过将原有混合生

产模式改造为独立利润中心，可彻底厘清各项业务的成本、收益明细，全面落地

募投项目精益化运营管理，最大化释放板块经营效益。

（2）精简层级管理链条，提升市场决策效率与考核精准度

淀粉及玉米油业务核心原材料为玉米，经营业绩受大宗商品周期波动、市场

供需变化影响显著，对市场响应速度要求极高。由精攻食品独立运营该板块业务，

可有效压缩管理层级、缩短决策链条，赋予一线经营团队灵活的产销调度权与定

价自主权，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动态变化、抢抓市场机遇。同时，通过业务独立盈

亏核算，配套专属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构建权责利高度统一的经营管理体系，

充分激活团队主观能动性与经营活力。

四、本次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精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双桥街道临港东路 167号 A区

3、法定代表人：方焰飞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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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2MA28K1Q3X3

7、成立日期：2016年 2月 29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

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股权结构：舟山华康持有精攻食品 100%股权。

五、上述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新增实施主体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六、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6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本次变更实施主体事项系增加孙公司为实施

主体，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增

加实施主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

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安排，符合《规范运作》《监管规则》

等的相关规定。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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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宋亚峰 冯 研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